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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 

(報名表及繳費證明聯需填寫一致，由經收人將繳費證明撕下交予學員收執) 

臺中市外埔區長青學苑報名費繳費證明聯 

姓名  報名總費用 新台幣                     元整 

報名班別名稱 第(        )班，名稱:(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)班 

公所經收人  
※此聯供經收人開立給學員以證明學員之繳費情形用。 

※新學員請附身分證正反面影本於本報名表背面黏貼處。 

台中市外埔區長青學苑 113 學年度學員報名表 申請日期: 113 年___月___日 

姓  名  性  別  男 □   女 □ 學  歷 

□不識字  □識字  □國小     

□國中(初中)□高中(職) 

□大專以上 

身分證字號  出生年月日 民國      年      月     日 電  話 
住家(    ) 

手機 

住  址 臺中市        區        里   

緊急連絡人  關係  緊急連絡電話  

報
名
班
數
及
費
用 

   身分別 

 

學年 

收費 

54歲以下 

(59 年次(含)以後) 

(非設籍本市或設籍本市者，每班

招生後尚有名額始得報名參加) 

55-64歲 

(58至 49年次) 

(45~54歲原住民) 

65歲以上 

(48年次(含)以前) 

(55歲以上原住民、低收入戶、

持身心障礙手冊者。) 

項目 報名費 學費 合計 報名費 學費 合計 報名費 學費 合計 

第 1 班 200 3,000 3,200 200 1,200 1,400 100 0 100 

第 2 班(含)以上 200 3,600 3,800 200 1,200 1,400 100 600 700 

短期班（24 小時） 200 600 800 200 240 440 100 240（第 2班以上） 340 

※第二班以上按收費標準收費   ※退費方式詳如招生簡章 

報名班別名稱 第(        )班，名稱:(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)班 

繳費：合計       元 報名者簽名： 經辦人： 

注意事項: 

1. 年滿65歲以上者，身分為本市仁愛之家院民、列冊本市低收入戶及持有身心障礙手冊者，檢附相關證明，得第

一班（含報名短期班）免學費(報名費仍需繳交)；第二班(含)以上按收費標準收費。 

2. 各學苑課程所需材料費、書籍費與課程運作相關費用，由各班自行收取。 

3. 非設籍本市55歲以上者，除短期班外，每學期每班學費至少2,500元整，並於年底報結時繳回社會局。但非社會

局補助之班級(以下簡稱自費課程)不再此限。 

4. 報名費:上、下學期報名者，除 65歲以上之報名費為 100元外，其餘皆以年度計算一律收 200元，學費部分，

上學期或下學期報名者則收一半學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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身分證影本黏貼處 

身分證影本 

(正面) 

身分證影本 

(反面) 

 

    注意事項 

1. 從未參加過外埔區長青學苑或 112年未參加長青學苑者則為新學員。 

2. 報名繳交資料： 

●臺中市外埔區113年度長青學苑報名表 

●檢附身分證正反面影並貼於黏貼處與特殊身分證明(身心障礙手冊或低收入戶

證明) 

●繳交報名費及學費 

3. 退費方式詳如招生簡章。 

 

 

 

 

 

 

※聯絡窗口:外埔區公所 04-26832216#303#外埔區長青學苑承辦人 


